
采购需求

1.保修范围：设备全保服务。含设备所有零备件以及人工服务。所有零备件包含但不限于球管、探测器、高压备件、电路板、主机、DDP数据显示面板、控制盒、专有软件系统、图形工作站、UPS 等设备全保服务所可能发生的全部零备件，均须为原厂全新件。合同期间提供不限次数的人工技术服务及备件更换，所产生的维修和备件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2.服务期限：叁年，每年独立组织年度履约考核，依据招标文件约定考核标准评定结果；单次年度考核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剩余服务不再履约，合同即时解除。中标人应承担自本项目招标公告挂网之日起至新维保合同签订前的可能维修产生的所有费用。

3.投标人须具有医疗设备维修、保养、装配、调试等的服务能力，具有相关专业维修工具和设备，其中涉及计量仪表须在检定有效期内。（投标文件中须提供满足上述要求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4.工程师：具有专职工程师人数≥3人，且通过维保设备生产厂家培训及考核。（投标文件中提供培训证书及社保证明，社保证明要求详见评分办法。）

供应商需承诺工程师的稳定性，如有人员变动，需提前1个月提交书面申请，通过院方审批后方可执行，如私自变动或离职后未安排同等或以上资质的替补工程师，成交供应商每次按合同总价的1%扣款。(投标文件中须提供满足上述要求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5.响应时间：故障报修后1小时内电话响应，宕机情况下24小时内工程师必须赶到现场进行维修。因响应不及时造成采购人的经济损失及响应负面后果由中标人承担。（投标文件中须提供满足上述要求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6.备件库：国内具有独立备件库。（投标文件中提供库房租赁证明或房产证明。）
7.零备件质量：国内具有独立备件库，提供库房租赁证明及库存证明。所有零备件等须为全新原厂备件，承诺提供更换的所有配件可溯源至制造商。（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中标后提供设备制造商的供货协议书，承诺函格式自拟。）
7.1维修备件一般情况下48小时到达医院，进口备件最长不超过七个工作日。更换的旧配件由双方协调处理。

7.2在实施服务期间，采购方有权对中标人所提供的备件，通过设备制造商或者由具有有效CMA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证书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备件是否合格进行检测，费用由中标方承担。如有违规，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中标人相关法律责任，所有损失由中标方负责（投标文件中须提供满足上述要求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8.维护保养：维保期间中标人应按规范对设备实施预防性保养（含预防性保养耗材），一年预防性保养次数≥2次，内容含设备的安全检查、影像质量检查、设备除尘保养、运行状态检查、校准等，必须完成图像质量保证测试，并提供系统导出的质量检测结果。其中保养耗材、配件应为设备制造商生产元件，并保证设备经维护后的技术参数应与设备出厂标准相同。

8.1每次开展保养工作均应出具正规保养工作报告，由设备使用科室、医疗设备科进行签字确认，并分别留档备查。若查无保养报告1次，则该设备维保自动延期6个月，以此类推。

8.2每次维修后均需进行质量测试，并出具维修测试总结报告，内容至少包含：故障现象、故障原因、解决方案、配件更换记录等内容，确保符合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要求。

9.每年度须开展一次质控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每年提供详细的服务总结报告，至少包含维保、维修、巡检等所有服务项目次数和具体内容，配件更换明细（含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等。

10.开机率≥97%，未达到的天数，按1：7比例顺延保修时间。

11.服务热线：具有400或800热线，并提供7*24小时电话支持。

12.互联网远程故障排除能力：能通过互联网连接远程进行故障排除，能通过互联网连接进行远程应用，支持实时显示操作界面。

13.安全与质量保证：提供符合设备制造商标准的安全升级、安全检查及质量保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14.远程连接及维修密钥：供应商提供基于设备嵌入式远程连接方案的实时远程服务，以保证维修的及时性，并能保障网络连接的安全性。可使用全套设备生产厂家的诊断软件，并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设备生产厂家的一级、二级密钥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保证维修过程不侵犯任何知识产权。（投标文件中须同时提供远程诊断截图和设备端查询的二级密码证明截图。）
注：1.设备原厂和第三方独立服务机构均可参与投标。如投标人为维保设备原厂授权的服务商参与投标时，投标文件中涉及到的采购需求、评分办法中所须提供的证明文件可采用设备原厂的文件，但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针对本项目的原厂授权的证明文件；

2.非“★”项要求的需求，供应商须全部满足，未响应或负偏离的，作无效响应处理。


